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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家校社协同育人进一步受到关注，其评价导向、主体关系和育人目标都有了新

的转变，推进了育人共同体建设。但与此同时，家校社协同育人也面临着一些现实困境。学校、家庭和

社会的育人共识难以凝聚，责任边界模糊，以及制度与政策保障的不足都阻碍了育人共同体的建设。针

对这些困境，必须凝聚育人共识，明确主体育人职责，加强政策保障，推进“教联体”建设，打造开放

共享的育人生态。最终真正实现家校社协同育人从形式走向实质，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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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home-school-community collabo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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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has received further attention. Its evaluation orientation, subject relationship and edu-
cational objectives have undergone new changes, which has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du-
cational community. But at the same time, home-school-communi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s also 
facing some practical dilemmas. The educational consensus of schools, families and society is diffi-
cult to gather, the boundary of responsibility is vague, and the lack of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guar-
antees has hinder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ducational community. In view of these difficulties,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n educational consensus,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main body in edu-
cation, strengthen policy guarantee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ducation Consortium”, and 
create an open and shared educational ecology. Ultimately, it will truly realize the collaborative ed-
ucation of home, school and community from form to substance, and provide a solid guarante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new people of 
the era with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esthetic and labor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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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标志着“双减”政

策正式全面实施。该政策明确指出，要坚持政府主导，发挥学校主体作用，明确家校社协同责任，确保

“双减”工作平稳有序[1]。这一政策不仅强调要减轻学生负担，也肯定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的重要性。同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提出“各级人民政府指导家庭教育工作，建立健全家庭学校社

会协同育人机制”[2]，将家校社协同育人从教育理念上升为法律要求。而“双减”政策的实施，实质上

是国家对教育场域的干预，从协同治理理论视角来看，“双减”下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是一种教育领域的

协同治理实践。同时，家校社协同育人又是“双减”政策稳定落地，落实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及实

现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3]。但是，家校社协同育人长期存在表层化、形式化等问题，“协而不同”

“联而不通”“动而不深”的困境尚未根本突破[4]，亟需重构其评价导向、主体关系和育人目标，探索从

形式协同走向实质协同的实践路径。基于此，本文以协同治理理论为核心理论支撑，探讨“双减”背景下

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价值重构逻辑，并针对其现实困境提出相应的实践路径，以期推进育人共同体建设。 

2. “双减”背景下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价值重构 

2.1. 评价导向转型：从结果导向到过程与多元并重 

教育评价是教育实践的“指挥棒”，是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起点，评价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育人

方向和实践成效。从协同治理理论的多元评价原则来看，单一的评价主体与评价标准难以适配多元主体

协同育人的实践需求，这也是传统家校社协同育人陷入形式化的重要原因。“双减”政策实施之前，过

多的作业负担和繁杂的校外培训都反映了各方对于学生学业成绩的过度看重。传统教育生态中，“唯分

数”“唯升学”的评价导向致使各方将学生学业成绩、学校升学率作为主要评价指标。这种单一的评价

体系导致家校社协同异化，学校无形中将压力传导至家庭，家庭被迫寻求校外培训机构。在此情境下，

家校社协同育人只是空谈。“双减”政策要求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有效缓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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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焦虑情绪[1]。2025 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明确要求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树立科

学的教育评价导向[5]。其深层意蕴在于破除唯分数论，推进教育评价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与多元

并重”。这一转型体现在三个维度，在评价内容上，将学生品德发展、身心健康、实践能力等纳入评价体

系，关注学生成长的全过程。在评价主体上，构建家校社多元评价共同体。在评价方式上，采用过程性

评价、表现性评价等多元化方式，实现“以评促育”的良性循环。只有评价这根“指挥棒”转向，家校社

协同育人才能真正从形式走向实质。 

2.2. 主体关系重塑：从单一主导到平等协同 

协同治理理论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多元主体的平等参与与协同合作，传统家校社关系呈现的单一主导

失衡状态，与协同治理理念相悖，导致了育人主体间的协作效能低下。学校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家庭和

社会依附于学校，其育人主体性被弱化。家庭要么过度依赖学校，将教育责任完全转嫁，要么盲目干预

学校教育，形成校强家弱的不平等格局。社会教育主体则处于边缘化状态，社区、企业、公益机构等资

源未能有效融入育人体系，家校社三者缺乏实质性的平等互动与协同联动。“双减”背景下的主体关系

重构，核心是建立平等协同、各尽其责的伙伴关系。学校、家庭和社会应各扬所长、功能互补、协调统

一，实现家校社共育，推动教育品质提升[6]。《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的意见》指出，学校充分发挥协同育人主导作用，家长切实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社会有效支持服务

全面育人[3]。三者应以平等身份参与育人过程，改变单一主导的失衡状态。 

2.3. 育人目标回归：从应试导向到全面发展 

评价导向转型与主体关系重塑，最终指向的是育人目标的回归。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人，这是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价值旨归，也是“双减”政策的根本追求。长期以来，以分数和升学

为核心的应试教育体系，深刻影响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目标设定。“双减”政策出台前，应试主义主导

下的家校社协同呈现明显的功利化倾向。家庭更加看重升学竞争，过度追求学生学业成绩，并通过校外

培训挤占学生全面发展的空间。学校受升学率考核压力，对学生的学习内容进行框架式的限制，一定程

度上忽视甚至异化了教育的本质[7]。社会培训机构传播教育焦虑，加剧了唯分数论的育人导向。这种应

试目标导致了育人生态的失衡，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与全面发展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而“双减”政策再

次强调了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回归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并且教育部在“双减”的基础上，适时提

出了“双增”，倡导在减轻学生学业负担的同时，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8]。这便要求家校社三

者协同聚焦“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形成“育人本位”的价值

共识。 

3. “双减”背景下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现实困境 

3.1. 目标认知困境：育人共识难以凝聚 

统一的价值认知与目标共识是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前提，而家校社三方在育人目标上的认知偏差导

致了协同共识难以形成。“双减”同时对家庭和社会提出了减负要求，然而当前教育仍需直面以学业竞

争为主的升学机制[9]。虽然“双减”政策有效遏制了校外辅导的盛行，但社会各界仍然过度看重升学率

和考试分数，“中国式”家长的教育焦虑和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并未减轻与改变[10]。一些学校尚未完全

摆脱应试教育惯性，课后服务流于形式，育人目标转型滞后。社会上部分教育培训机构虽已转型，但仍

存在隐性学科培训现象，社会公共资源对素质教育的支撑不足，未能形成与家校育人目标一致的价值导

向。三方目标认知的不一致，导致协同育人缺乏统一方向，难以形成育人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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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责任边界困境：角色定位模糊错位 

家校社三方在育人责任上的边界模糊与角色错位，极易导致协同育人陷入混乱。家庭层面，父母作

为教育主体，却常常把教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转让给其他人，出让给祖辈、培训机构、学校和教师[11]。
学校层面，有些教师对家校共育的边界意识较为模糊，表现为学校教育向家庭教育频繁“越界”，理所

当然认为学校、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家庭、家长是配角，强调家长要支持和配合学校、班级、教师的工

作。社会层面，教育培训机构实质上以盈利为目的，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导致市场出现了一系列的恶性

竞争。家庭责任的出让、学校责任的泛化与社会责任的失衡，共同构成了家校社协同育人中错综复杂的

责任边界困境。三者未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严重制约了协同合力的形成与育人整体效能的提升。 

3.3. 支撑保障困境：制度与政策保障不足 

健全的制度与政策保障体系，是协同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的重要支撑。目前，相关保障机制存在明

显短板。在制度建设上，缺乏明确的家校社协同育人规章制度，对三方的权利义务、协作流程、沟通机

制等缺乏具体规定，家委会等协同组织功能异化，未能发挥实质性作用。在资源保障上，部分地区财政

压力较大，协同育人的经费支持不足，学校课后服务经费、家庭教育指导经费、社会资源整合经费等缺

乏稳定来源，数字化协同平台建设滞后，沟通渠道不畅通，影响协同效率。在教师激励上，“双减”后教

师工作时间延长、工作内容增加已成为普遍现象，但相应的报酬补偿、弹性工作制、专业发展支持等配

套措施不到位，影响了教师的积极性和身心健康。在法律与政策上，存在着政策支持未能落地的情况。

尽管“双减”政策已经实施，但仍然存在社会培训机构裹挟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并因此加重中小学学

生负担等现象。上述问题的解决，既需要政策支持，又需要明确的、可操作执行的工作方案。 

4. “双减”背景下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实践路径 

4.1. 凝聚育人共识，构建理念协同体系 

理念协同是协同育人的前提，需通过多元途径凝聚三方共识，形成育人合力。家校社育人应摒弃功

利性的教育观念，建立协同共育的健康生态。家校社三方育人主体都需要改变将教育作为追逐利益的手

段这一理念，应将教育的重心转向学生个体发展实际需要，归还教育本原。只有家校社协同共育，才能

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为此，首先要加强政策宣传与解读，政府、学校通过家长学校、社区宣讲、线上平

台等渠道，深入解读“双减”政策的核心要义与育人价值，破除家长的升学焦虑，引导家庭树立科学的

育儿观。其次要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学校通过家长会、家访、协同育人座谈会等形式，加强与家长

的深度沟通，了解家庭育人需求，分享育人理念与方法，促进家校育人理念同频共振。最后还要搭建协

同育人交流平台，鼓励家校社三方围绕育人热点问题开展对话研讨，形成“全面发展、五育并举”的育

人共识，共同促进学生的成长与发展。 

4.2. 厘清权责边界，明确主体育人职责 

明确的权责边界是协同育人有序推进的关键，需依据三方育人优势，厘清各自职责定位。《教育部

等十三部门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明确要求，政府对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工作

的统筹领导更加有力，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进一步强化，家庭教育主体责任更加到位，社会育人资源利

用更加充分[3]。这一政策厘清了学校、家庭、社会的权责边界。各主体在教育责任上的差异并不体现为

谁大谁小、谁多谁少，而是体现在优势、范围等的差异[12]。三者应目标一致，并从不同的空间和领域关

注孩子多方面能力的发展。学校作为协同育人的主导者，应承担起教育教学主阵地责任，优化课堂教学

质量，提升课后服务水平，为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主动对接社会资源，搭建育人生态平台。家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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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注重学生品德养成、习惯培育与身心健康，配合学校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理性

参与孩子成长过程。社会应主动开放公共资源，为学生提供实践基地、文化场馆等素质教育资源，规范

非学科培训机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育人氛围。最终通过明确三方权责，形成学校主导、家庭尽责、

社会支持的协同格局，避免角色错位与边界模糊。 

4.3. 加强政策保障，健全协同支撑体系 

政策支持是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基本框架的核心功能[13]，完善的支撑体系是协同育人持续发展

的保障。基于此，一方面要制定与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推动其落地见效，不仅要强化政策法规的实

施，还要制定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实施细则，保障其推进效果[14]。另一方面要健全协同支撑体系。首先是

经费支撑，应建立由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经费投入机制，将协同育人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保障学校课

后服务、家庭教育指导、社会资源整合等工作的开展。其次是共享平台的支撑，在当今智能时代，应搭

建起数字化协同平台。数字化为家校社协同育人提供了重要契机，可以通过促进深度互联、加强资源的

明晰共享、形成协同治理的线上平台、推动泛在学习赋能协同育人[15]。同时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

术，构建集沟通交流、资源共享和评价反馈于一体的线上平台，打破时空限制，提升协同效率。 

4.4. 推进“教联体”建设，打造开放共享的育人生态 

“教联体”是以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为目标、以学校为圆心、以区域为主体、以资源为纽带，促

进家校社有效协同的一种工作方式[4]，是“双减”背景下推动协同育人从理念走向实践的重要举措。2024
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要建立政府统筹、

部门协作、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协同育人工作机制[16]。“教联体”建设的核心在于“联”

[17]，需构建规范化、实操化的示范性运作体系，明确以教育行政部门为统筹主体、以区域内中小学为主

导主体、以家庭为参与主体、以社会为支撑主体，清晰划分各主体核心权责。同时要通过制度创新打通

家校社之间的信息壁垒与资源隔阂，建立定期会商、联合议事、协同评价等常态化机制[18]，做到资源融

通、信息互通、行动协同。“教联体”建设的最终目标，是打造开放共享的育人生态，让学校成为开放的

育人平台，家庭成为深度的参与主体，社会成为有力的支撑力量，共同为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创造

良好环境。 

5. 结语 

“双减”政策是中国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加强家校社协同育人是促进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必要途径[19]，是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前提。面对新时代的育人挑战，必须坚定不移地推

动家校社协同育人从理念共识走向制度创新与实践深化。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

学校、家庭与社会各界持续努力，最终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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